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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金融职业学院
关于王瑾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：

王瑾任创新创业学院院长（兼）；

戴海容任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（兼）；

刘丽任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（兼）。

以上同志聘期与本届干部相同，至2023年6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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